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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930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宏川智慧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17 

债券代码：128121        债券简称：宏川转债 

 

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本次业务开展后，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及控股子公司经审议批准且正在履行的担保额度（即前

期审议通过的且有明确担保金额的担保额度）以及预计担保额度

（即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且有明确担保金额的担保额度）总额占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5.77%。本次承租方南通阳鸿石化储运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通阳鸿”）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。 

一、融资租赁概述 

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南通阳鸿为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、降低融

资成本，公司及南通阳鸿拟作为共同承租人与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业金融租赁”）进行固定资产的售后回租融

资租赁业务，融资金额 50,000.00 万元。 

本次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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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表决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特别

决议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小东 

住所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创业路综合服务区办公

楼 D座一层 110-111 

注册资本：9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金融租赁业务；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；固定收

益类证券投资业务；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；吸收非银行股东 3

个月（含）以上定期存款；同业拆借；向金融机构借款；境外借款；

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；经济咨询；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

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；为控股子公司、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；

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；公司经营业务中涉及外汇管理事项的，

应当遵守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；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、技术

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 

2、兴业金融租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兴业金融租赁已与公司及下属公司福建

港丰能源有限公司、常熟宏川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发生同类业务。 

4、履约能力分析：兴业金融租赁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



 3 / 6 

子公司，并持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颁发的

《金融许可证》，进行本次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履约能力良好。 

三、共同承租人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南通阳鸿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2 年 7 月 19 日 

注册地址：江苏省如皋市长江镇堤顶路 65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健 

注册资本：25,572.076963 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在阳鸿公司自备码头内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服务，

从事货物装卸（通过管道输送方式装卸）、仓储（集装箱除外，危

险货物装卸按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载明的种类进行）及船舶

淡水供应的港口经营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

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一般项目：

陆地管道运输；专业保洁、清洗、消毒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权结构：公司直接持有南通阳鸿 100%股权 

2、主要财务状况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182,314.64 196,965.52 

总负债 141,075.61 158,195.53 

净资产 41,239.03 38,769.99 

项目 2024 年 1-9 月 2023 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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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 12,127.45 19,603.39 

利润总额 2,671.52 8,748.91 

净利润 2,455.34 7,787.03 

注：2023 年度数据为经审计数据，2024 年 1-9 月数据未经审计。 

3、南通阳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融资租赁的主要内容 

1、标的资产：石化专用储罐、输送管线等整体经营性设备资产

及配套港口码头资产 

2、资产类别：固定资产 

3、权属：南通阳鸿 

4、资产所在地：江苏省如皋市 

5、融资金额：50,000 万元 

6、租赁方式：采取售后回租方式，即南通阳鸿将上述标的资产

出售给兴业金融租赁后回租使用 

7、租赁期限：自起租日起不超过 8 年 

8、资金用途：置换存量借款 

9、标的资产回购价格：1.00 元 

10、标的资产回购时间：租赁期限届满之日或提前支付全部未

到期租赁成本之日 

11、担保措施：南通阳鸿以其土地使用权、房产建筑物提供抵

押，以其应收账款提供质押 

12、其他：公司与南通阳鸿作为共同承租人，对本次售后回租

融资租赁中承租人的义务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

上述融资租赁业务相关协议尚未签署，在以上审批范围内，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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赁利率、手续费、保证金比例、租金支付方式等以最终公司、南通

阳鸿与兴业金融租赁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。 

五、本次融资租赁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

本次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用于置换存量借款，有利于公司盘

活存量资产、降低融资成本，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。本次进

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，不影响南通阳鸿对标的资产的正常使用，不

会对其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亦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

响，本次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风险可控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本次业务开展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审议批准且正在履行的

担保额度（即前期审议通过的且有明确担保金额的担保额度）以及

预计担保额度（即董事会审议的且有明确担保金额的担保额度）总

额为 623,209.60 万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35.77%；其中，

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589,449.60 万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 222.99%。公司对合营公司担保金额为 33,760.00 万元，占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2.77%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太仓阳鸿通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不超

过 25,000.00 万元，公司、关联方林海川及潘俊玲为售后回租融资租

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未明确具体担保金额（具体详见

《关于下属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并接受公司及关联方提供担

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1））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、全资/

控股孙公司交割仓资质提供担保，未明确担保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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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

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形。 

七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用于置换存量借款，有利于公司盘

活存量资产、降低融资成本，有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。南通阳

鸿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，公司对其在经营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，本

次售后回租融资租赁风险可控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2 月 17 日  


